
《江苏省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
执法应用办法（试行）》解读

为深入贯彻实施《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强化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的应用，规范自动监测数据应用于环境执法，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制定《江苏省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执法应用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现就《办法》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重点突破作简要解读。
一、出台背景
2020年5月1日，《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正式施行，“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自动监测数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国家环境标准、技术规范审核后，可以作为监管执法工作的事实依据。
为确保“条例”贯彻实施，强化并规范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的执法应用，特制定本《办法》，本《办法》是“条例”贯彻实施的配套文件。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三章，九条。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共三条）。规定了《办法》的制定目的、依据、定义、适用范围。明确了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氯化氢、非甲烷总烃等废气自动监控设施和pH、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等废水自动监控设施自动监测数据可作为环境执法的事实依据。
第二章 自动监测数据的执法应用（共五条）。规定了执法应用的实施主体、数据超标判断依据、数据异常判断依据、超标或异常数据发现与现场检查、数据超标或异常查处。明确自动监测数据的执法应用由重点排污单位所在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三章 附则（共一条）。规定了《办法》的实施时间。
三、重点突破
（一）	取消生态环境部门对自动监测数据开展有效性审核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中办国办厅字〔2017〕 35号），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定期检定或校准，保证正常运行，并公开自动监测结果。自动监测数据要逐步实现全国联网。逐步在污染治理设施、监测站房、排放口等位置安装视频监控设施，并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联网。取消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的有效性审核。重点排污单位自行开展污染源自动监测的手工比对，及时处理异常情况，确保监测数据完整有效。自动监测数据可作为环境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的依据。
（二）明确重点排污单位是自动监控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的主体。
依据《江苏省生态环境监测条例》，重点排污单位是自动监控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的主体。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开展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运行维护、数据标记，保证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确保监测数据完整有效。
（三）确定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监测数据超标判定依据
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监测数据超标判定依据：废气执行小时均值排放标准的以有效小时均值作为判定依据，排放标准有特殊要求的按照标准要求有效均值作为判定依据；废水以有效日均值作为判定依据，pH值以24小时内有6个实时数据超标作为判定依据。
（四）确定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监测数据异常判定依据
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量程设定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要求、比对监测或者质控样考核结果不符合考核指标要求、监测数据连续三天以上维持恒定或变化不明显的，判定为自动监测数据异常。
（五）明晰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监测数据执法应用基本流程
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开展自动监控设施建设、运行维护、数据标记，确保正常运行、数据准确 → 监控部门在大数据平台发现、各类专项检查发现数据超标或异常问题 →  执法部门对超标数据或异常数据开展现场核查 →  执法部门对自动监控设施不正常运行和数据超标进行查处，对自动监控设施存在弄虚作假线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